2022年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过程性绩效评价报告

 2022年10月30日，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50%，为全面总结项目实施过程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现对该项目过程性绩效评价报告如下：
1、 项目实施情况
根据《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2年中央财政资金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梁财农〔2022〕90号）文件精神，下达2022年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资金180万元，收到项目资金文件后我乡高度重视，严格按照建设内容，及时组织力量编制完成了《2022年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此方案于2022年4月15日经专家评审，并按专家及县农业农村局意见进行修改完善通过，2022年4月22日将《平山乡人民政府关于对2022年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平政请〔2022〕36号）上报县人民政府，4月28日，梁河县人民政府下达关于同于2022年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批复（〔2022〕48号）,5月23日正式招标，5月29日工程开工。
2、 绩效目标申报情况
根据中央衔接资金管理办法，平山乡人民政府科学、依规编制了2022年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绩效目标表，详细如下：
总体目标：通过2022年第一批次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对“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采取“村集体+企业+农户+互联网”多元化的生产加工销售模式，推动全乡茶叶产业高效发展，提升茶园经济效益，带动茶叶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增收致富，形成农户参与、产业提质、集体经济壮大的良好局面，不断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明细指标：
1.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15cm厚M7.5块石路面≥1586平方米；
2.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 20cmC25混凝土路面≥7459.49平方米；
3.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厚15cm砂砾石垫层≥12203.28平方米；
4.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 C25混凝土排水沟≥381.3立方米；
5.产出指标-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
[bookmark: _GoBack]6.产出指标-时效指标-按时限完成-2022年8月29日之前；
7.产出指标-成本指标-总成本≦180万元；
8.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 茶农增收≥2000元；
9.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增收人口≥902人；
10.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95%。
三、绩效目标过程性完成情况
截至2022年10月30日，2022年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度50%，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如下：
总体目标：通过2022年第一批次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对“梁河县平山乡天宝村马鹿塘小坪山头茶叶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实施，采取“村集体+企业+农户+互联网”多元化的生产加工销售模式，推动全乡茶叶产业高效发展，提升茶园经济效益，带动茶叶产业转型升级和群众增收致富，形成农户参与、产业提质、集体经济壮大的良好局面，不断促进乡村产业振兴。
明细指标：
4.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15cm厚M7.5块石路面≥1586平方米；
                        (已完成972平方米)
5.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 20cmC25混凝土路面≥7459.49平方米；
                      （已完成4892.44平方米）
6.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厚15cm砂砾石垫层≥12203.28平方米；
                    （已完成12492.29平方米）
4. 产出指标-数量指标- C25混凝土排水沟≥381.3立方米；
                        （已完成360.58立方米）
5. 产出指标-质量指标-验收合格率100%；
              （目前已完成工程部分质量合格率100%）
6. 产出指标-时效指标-按时限完成-2022年8月29日之前；
                  （根据目前工程进度，能按时完工）
7. 产出指标-成本指标-总成本≦180万元；
                       （已完成82.29万元）
8. 效益指标-经济效益指标- 茶农增收≥2000元；
                         （增收3500元）
9. 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 带动增收人口≥902人；
                          （带动增收人口902人）
10. 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满意度≥95%。
（群众满意度100%）
四、绩效偏差原因分析
1.产出指标-时效指标-按时限完成-2022年8月29日之前；
原因分析:因在6月份至8月份天气原因，雨水较多以及施工地点比较特殊，施工地段属于山路坡度较陡，因雨水较多、路面软烂、陡滑施工车辆无法上下，导致工程无法在预期绩效目标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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